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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海上氢岛 舟山调整规划再度征求意见

 9月28日，浙江舟山市发布关于征求《舟山市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函，对比月初
发布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来看，此次明确提出到2035年“海上氢岛”基本建成。2022年，原计划引入2-3家的氢气制
备、储能企业提升到5家，建设加氢站1座以上调整为2座，示范运行氢能公交车由5辆提升到15辆以上，新建或改造船
舶10艘调整到20艘以上。2025年，企业数量突破20家调整为30家，新建或改造船舶50艘以上调整为100艘以上。

 以下为原文

关于征求《舟山市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函

 现将《舟山市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全文进行公布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如有修改意
见和建议，请于2020年10月8日之前以书面或电话方式反馈至舟山市司法局，联系电话：0580-2280857，地址：舟山市
新城海天大道681号2号楼，联系人：纪京。

舟山市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

 为抢抓氢能产业发展机遇，引领我市产业转型升级，增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，根据《浙江省加快培育氢能产
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浙发改产业〔2019〕37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 一、总体要求

 （一）指导思想

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，紧跟氢能产业发展
前沿，以产业培育与市场应用双向突破为主线，以制氢、储氢、运氢及氢燃料电池、发电供热应用装备、关键零部件
制造为基础，以船舶、海洋运输、港口物流、海岛综合能源、氢能交易等方面海洋氢能示范应用为特色，探索打造氢
能海上供应链，构建技术、产业、人才、环境良好的氢能产业生态圈，建设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氢能海洋应用示范城市
—“海上氢岛”。

 （二）基本原则

 强化政府引导。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作用，聚集创新资源要素，统筹发展规划。加强部门协同，着力
解决氢能产业应用示范过程中的难点问题，协调推动氢能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，营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。

 注重创新驱动。立足我市及周边天然气、工业副产气、清洁能源等资源的优势，以招引国际氢能产业先进技术和自
主研发创新相结合，重点在氢能制备储运、氢燃料电池、发电供热应用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上有突破、有创新，促进创
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
 坚持有序发展。优化氢能项目布局，选择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开展氢能技术研发、关键装备制造和示范应用；选择船
舶修造、海洋运输、孤岛综合能源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试点，谋划与宁波-舟山港合作推进氢燃料电池港区集卡、叉
车等港口物流领域应用。通过试点示范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氢能产业化、商业化进程，进一步拓展氢能应用领域。同
时要落实安全监管职责，加强安全和发展协同推进。

 （三）发展目标

 到2022年：通过技术突破、产业培育和推广应用，力争氢能在海洋应用领域逐步走在全国前列。

 引进5家以上国际或国内有较强竞争力、技术领先的氢能制备、储能企业；引进5家以上氢燃料电池海洋应用相关企
业或项目；建设加氢站2座以上（包括综合供能站）；示范运行氢能公交车15辆以上；新建或改造船舶20艘以上；推
进氢燃料电池港区集卡、叉车等应用；与国内研发机构、学校、民间组织、产业技术联盟等合作，成立舟山海洋氢能
产业技术研发中心等。

 到2025年：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装备产业化能力，建设氢能海洋应用示范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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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氢能产业年产值突破50亿元。全市建成5座以上固定式加氢站（包括综合供能站）；示范运行氢能公交车50辆以上
；氢能领域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30家；新建或改造船舶100艘以上，氢能海洋应用的技术研发实力显著增强，应用
领域进一步量化推广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

 展望到2035年：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氢能海洋应用示范城市——“海上氢岛”基本建成。

 依托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结合应用，氢能在全市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达到10%以上，基本实现能源综合利用自给自足。
氢能制备、储运、应用等各环节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制造能力完备，氢能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完善，氢能在工业生产
、交通运输、储能发电、热电联供等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，行业健康发展，最终形成“氢能社会”。

 二、重点任务

 （一）培育关键技术创新能力

 1、大力引进关键核心技术。积极推动氢燃料电池以及高效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技术创新，面向车辆、船舶、无人机
等应用场景，重点引进质子交换膜、氢燃料电池电堆、集电器、供氢系统等核心器件相关技术。利用天然气、工业副
产气、清洁能源等能源优势，积极开展高效低成本制氢、安全可靠的氢储运技术和装备开发，力争在轻量化高压储运
氢装置、高效液氢制备储运装备、氢能安全利用、氢燃料电池集成和分布式能源应用等方面技术研究取得突破。（责
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 2、搭建高层次产业创新载体。积极与中国氢能战略联盟、同济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国内外高校、科研机构及行业龙
头企业对接，搭建舟山海洋氢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，开展氢能核心技术在海洋应用领域的攻关。推动氢能领域“校地
合作”、“院地合作”，联合氢能领域国内外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。鼓励本地行业协会在产业
引进、行业自律中发挥积极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海洋科学城）

 （二）打造海洋特色氢能产业体系

 3、着力发展氢能制备储运装备。大力引进国际、国内领先的制氢企业、推广应用高效低成本的制氢技术。加快发
展加氢机、控制阀组、氢气压缩机、液（气）氢贮罐等氢能配套产业，重点发展液氢储运相关装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经信局、市发改委）

 4、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化配套能力。积极引进和培育氢燃料电池用空压机、氢气循环装置、高效催化剂、膜电极
、双极板、增湿器、燃料电池升压变换器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。鼓励氢燃料电池企业与本地船舶修造企业、汽配企
业建立紧密协作关系，推动氢燃料电池生产零部件配套本地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发改委）

 5、发展氢燃料电池发电和供热应用装备。针对风电供应和储能调峰、通讯基站、应急救灾以及城市大型综合体、
未来社区等需求领域，开展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在用户侧的应用。探索针对海岛孤立电网的氢能分布式燃料电池
发电站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应急局、移动舟山分公司）

 （三）构筑氢能供应和储运体系

 6、着力推进加氢网络建设。合理规划布局加氢站点，优先在符合条件的现有加油（气）站和规划建设的综合供能
服务站中布局加氢装置，重点在产业基础好、氢能资源有保障的地区建设加氢站。完善加氢站建设管理制度，在全市
逐步建立氢能供应网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应急局）

 7、提升氢供应和安全保障能力。着力发展工业副产氢提纯、天然气制氢、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等我市具备资源优
势的制氢方式，为氢能应用端提供保障供应。支持企业开展液氢制备、储运、加注、供应产业化示范项目。支持开展
国际国内研究合作，研究氢能在车载、船舶、无人机应用中的技术规范、安全监管措施，自主研发一批氢能安全检测
仪器设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应急局）

 8、谋划成立氢能交易中心。立足长三角氢能产业发展基础和用氢需求，利用我市自贸区政策和天然港口的资源优
势，招引国际国内能源供应和贸易行业的龙头企业，探索海外氢能贸易，积极谋划成立氢能交易中心，试点打造氢能
海上供应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）

 （四）推进氢能产业试点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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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、推进氢燃料电池船舶应用示范。通过新建、改建、租赁等多种方式，积极探索和支持在海洋公务执法船、引航
船、海钓船、休闲渔船、海上的士等中小型船舶上开展氢能示范应用，力争成为国内氢能海洋应用示范标杆。（责任
单位：市交通局、市港航和口岸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经信局、舟山海事局、市交投集团）

 10、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示范。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城市公交领域的应用，优先选择在本岛开通运营5条以
上氢能公交示范线路，在普陀山景区试点1-2条氢能公交和观光线路，在六横岛开通1条以上氢能公交示范线路。至20
25年，全市累计投入运营50辆以上氢能公交车。根据宁波-舟山港口物流需求，试点推进氢燃料电池港区集卡、叉车
等氢能商用车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局、市港航和口岸局、普朱管委会）

 11、开展六横岛氢能全产业链示范试点。支持六横清洁能源产业岛建设，围绕氢能制备储运核心技术装备、氢燃料
电池关键零部件、氢能示范应用和相关配套服务等领域，开展全产业链示范，打造六横氢能产业园。打造氢能科技示
范展区，集氢能科技成果展示、企业产品展示、产品体验于一体，承担氢能技术展示、推广、教育等功能。（责任单
位：六横管委会）

 12、开展孤岛能源综合利用示范。选择一定基础条件但无完全电源供应的孤岛，实现氢储能发电与其他清洁能源联
用，开展孤岛集中供电、供热等综合利用示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属地政府）

 三、保障措施

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 建立以分管副市长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功能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参加的舟山市氢能产业发展联席会议机制，全面统筹
协调我市氢能产业的发展工作。下设联席会议办公室，负责日常事务处理，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）

 （二）强化政策引导

 积极争取国家、省对氢能发展的各类政策资金支持和应用示范试点。研究出台氢能产业扶持政策，重点为氢能在海
洋应用中的技术研发、氢能制储运加技术装备、氢燃料电池船舶、海岛孤立电网的氢能分布式燃料电池发电站等领域
，具体补助方案另行制定。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控加氢使用价格，并鼓励和引导加氢站运营企业寻找性价比更优的氢
能来源。充分发挥我市现有产业基金作用,合理引导社会资本投入,加大对氢能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。依法
保障氢能产业重大项目用地。按照我市人才政策要求，加大对高层次氢能创新型人才和团队的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市科技局、市委人才办、市人社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卫健委）

 （三）加强招商引资

 加大对氢燃料电池电堆、质子交换膜、供氢系统和氢燃料汽车（船舶）运营服务、加氢储氢设施建设运营等企业的
招商引资力度，着力引进国内外技术先进、实力较强的领军型制造企业落户舟山，引进和培育具有成熟市场运作经验
的运营企业。推动涉氢企业生产投资，在项目认定、资金扶持上给予支持，重点项目依法给予政策扶持。（责任单位
：市投促中心、市发改委、相关县区、相关功能区）

 （四）加强规范发展

 根据国家专项规范，对加氢站、制氢企业等审批流程予以规范指导，构建氢能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和氢能产业化发展
的监管体系。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监管责任，高度重视氢能安全，尤其要加强氢能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各环节
及加氢站建设上的安全监管力度。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和规章制度。建设氢能运营监测体系，实现储运
氢设施、加氢站、氢能动力船舶实时监测和分析预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交通局
、舟山海事局、市住建局）

 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

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、网络平台宣传氢能产业相关政策和知识，并定期开展氢能科普推广活动。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
和认识氢能，提高群众对氢能项目引进和设施建设的认可度和支持度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改委、市科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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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意见自2020年月日起实施，各县（区）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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